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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中国黄金

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黄金”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对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

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063 号）核准，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7 日采用网下配售方式向询价对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12,600.00 万股（启动回拨机制后最后发行数量 1,800.00 万股），于 2021 年 1

月 27 日采用网上定价方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400 万股（启动回

拨机制后最终发行数量 16,200.00 万股），共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18,00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99 元，经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验字【2021】01500001 号验资

报告验证，募集资金总额为 89,82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6,723.95 万元，募

集资金现金金额为 83,096.05 万元，并于 2021 年 2 月 2 日汇入公司开立于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部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为

326660100100442779）及中信银行北京中粮广场支行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

号为 711261018260005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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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76,921.77 万元，募集资

金账户余额 6,174.28 万元（不含利息）。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管理情况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2 月 2 日汇入

公司开立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部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为

326660100100442779）及中信银行北京中粮广场支行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

号为 7112610182600053350）。2021 年 1 月 29 日，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营业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各方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履行了相关义务。 

公司严格按照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

募集资金。上述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及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投

资总额 

已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剩

余金额 

尚未投

入比例

（%） 

1 
区域旗舰店建

设项目 
81,568.62 54,270.87 49,044.65 5,226.22 9.63% 

2 
信息化平台升

级建设项目 
9,605.27 6,343.67 6,237.61 106.06 1.67% 

3 
研发设计中心

项目 
3,665.74 2,481.51 1,639.51 842.00 33.93% 

4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20,000.00 20,000.00 0.00 0.00% 

 合计 124,839.63 83,096.05 76,921.77 6,174.28 7.43%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使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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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6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新增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区域旗舰店建设项目、信息化平台升

级建设项目、研发设计中心项目均延期至 2026 年 3 月。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建设

的实际需要、研发设计中心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以及公司的整体发展规划，在研

发设计中心项目募集投资金额不变的情况下，公司新增中国黄金集团三门峡中原

金银制品有限公司为研发设计中心项目实施主体。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9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

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

案》。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不变的情况

下，对“区域旗舰店建设项目”和“信息化平台升级建设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

进行了调整。 

四、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情况 

（一）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具体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确保募投项目建设稳

步推进，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结合行业和市场发展情况考虑，在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不变的情况下，经公

司审慎研究，拟对“区域旗舰店建设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进行调整。 

根据目前的市场发展情况以及金价走势，调减店面购置、设备购置、装修等

费用，调增铺货资金，本项目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保持不变，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调

整前后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投项目名称 
序

号 
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原计划 调整后 调整金额 

区域旗舰店建设项

目 

1 店面购置费用 3,044.61 1,403.10 -1,641.51 

2 店面租赁费用 3,192.55 3,192.55 0 

3 装修费用 6,437.93 5,579.73 -858.2 

4 
固定资产及办公

设备投入 
828.45 190.87 -6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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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投项目名称 
序

号 
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原计划 调整后 调整金额 

5 铺货资金 38,202.05 41,339.34 3,137.29 

6 铺底流动资金 2,565.28 2,565.28 0 

合计 54,270.87 54,270.87 0 

（二）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原因 

本次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调整是将区域旗舰店建设项目其他项下剩余资

金调整用于区域旗舰店项目建成后铺货资金，主要原因：根据市场变化适当扩大

旗舰店的经营规模，通过增加备货量，提升公司综合市场竞争力，更好符合公司

发展战略规划。上述调整及变化，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最终产品和应用领域，更

有利于提高最终产品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本次调整本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

不改变项目实施主体、投资总额，不影响募集投项目的正常建设，不会对公司经

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远利益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事项，系基于当前市场环境、公司业务

发展规划以及募投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做出的审慎性决策，未改变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及投资总额，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况，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的影响。公司将严格遵守《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2025 年 5 月修订）》《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

订）》等相关规定，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合法、有效。 

六、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2026 年 3 月 2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调整事项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

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和未来发展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一致

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调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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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

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